
附件2
双阳区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供销系统工作方案
为做好2024年中央财政资金支持供销合作社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工作，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的通知》(农办经〔2024〕3号)、《吉林省农业厅吉林省财政厅关于下发2024 年中央财政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2024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务主体)项目实施方案(指南)的通知》(吉农计财发〔2024〕3号)、《吉林省供销合作社关于做好2024年中央财政资金支持供销合作社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工作指导意见》（吉合基字〔2024〕67号）有关要求，结合我省供销系统实际，双阳区供销社联合社制定本方案。
一、绩效目标
2024年双阳区供销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面积25.3万亩，项目资金1474万元，实施服务作业的作物为玉米、水稻、大豆等粮油作物生产，资金直接拨付给开展实施作业主体。
二、项目内容
    试点围绕玉米、水稻、大豆等粮油作物生产，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各级供销合作社实施主体开展玉米、水稻、大豆等粮油作物的“耕、种、防、收”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开展多环节托管的，托管面积按照托管服务“耕、种、防、收”各环节面积系数加权计算得出。服务小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不超过当地户均承包地面积10倍的农业经营户) 的补助资金或面积，占比应高于60%。
三、补助对象
按照要求，供销合作社系统承担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项目的实施主体主要为基层供销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持股50%以上的社有企业(登记类型为农民合作社和农民合作社联合社的不包括在内)。社有企业、基层供销合作社必须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取得法人资格。承担项目的实施主体应具备一定条件：1.具有农业社会化服务实践经验，原则上从事社会化服务两年以上。2.拥有与其服务业务范围、服务能力相匹配的专业农业机械设备（自有和租赁）、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基础条件。3.在农民群众中享有良好的信誉，所提供的服务在质量和价格方面受到服务对象的普遍认可。4.自觉接受农业社会化服务行业管理部门的监管。
实施项目主体按照吉林省供销合作社《关于做好2024年中央财政资金支持供销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试点服务主体申报工作的通知》（吉合基字[2024]30号）文件要求，确定长春市双阳区太平供销社、长春市双阳区鹿乡供销社、长春市双阳区土顶供销社、长春市双阳区石溪供销社、长春市双阳区佟家供销社、长春市双阳区长岭供销社和长春铭旺食品有限公司7家单位为供销系统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实施主体。
四、补助标准与补助方式
原则上财政补助占服务价格的比例不超过30%,单季作物亩均补助总量不超过100元。对脱贫地区、丘陵山区，原则上财政补助占服务价格的比例不超过40%,单季作物亩均补助总量不超过130元，服务小农户的补贴标准要高于服务规模经营主体的标准。
采取先服务后补助的方式，农业生产环节实施完毕并经验收合格后，试点县按服务合同实际服务量和补助比例进行补助。结合试点任务，根据省领导批示精神，承担供销社试点任务的单个服务主体补助额度可不设置上限。面向小农户开展的服务，补助资金可以补农户或实施主体，也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分别补助农户和实施主体，坚持让小农户最终受益。
    五、申报程序。
（一）审批申报。由实施主体自主申报。
（二）公示。在实施主体按要求进行公示，对公示无异议后于2024年10月31日前，实施主体填写项目申报书。
（三）备案。区供销社对报送的项目材料进行复核，并随机对申报主体的作业面积进行抽查核实，然后登记备案，汇总后报省供销社合作社备案。
（四）实施。区供销社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指导实施主体按照申报内容进行项目的实施，并做好调度、监督等工作，项目完成后及时组织验收工作。
   （五）验收。实施主体项目实施完成后，由供销系统聘请具有资质的第三方组织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由区供销社成立抽验收小组进行抽查：
1、第三方出具验收报告。
2、区供销社组成抽查小组。
3、采取抽查验收的形式，抽查实施主体的50%，每个实施主体抽查10户（不足10户的全部抽查）。
4、验收内容。以签订的服务合同为依据，重点是审核农户资料是否属实、作业面积是否属实、地块是否属实、有无虚报瞒报情况，服务价格情况，财务支出是否合情合理，多环节服务重点审核影像资料、农机作业资料、农户签字是否属实，群众满意度调查。
5、资金拨付。由区供销社向财政局申请项目资金，区财政局负责项目资金拨付，及时兑付到实施主体，各实施主体对项目的真实性负责。在验收中如发现有虚报瞒报和不符合本项目实施要求的主体，取消当年的项目补助资格，3年内禁止申报此项目。
（六）完成时间。2024年10月31日前完成申报、备案工作。12月31前完成验收并兑付项目资金。
（七）主要包括申报单位简介、项目单位的基本情况，包括自然情况、人员情况、服务情况、财务管理、农机拥有量等情况。（按此顺序装订档案）
1、项目申报书、及村级证明；
2、营业执照、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3、法人证明及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4、办公场所照片、农机具台套明细表及照片；
5、服务项目申报公示照片；
6、多环节服务（秋收作业）统计汇总表；
7、多环节服务（秋收作业）统计明细表；
8、多环节服务（秋收作业）签订的标准合同及身份证复印件；
9、2024年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盈余分配表）；
10、项目真实性承诺书（必须法人本人签字）；
11、多环节服务需要提供服务地块作业影像资料；
12、项目备案表；
13、服务主体提供的服务面积的监测数据证明材料；
六、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区供销社做好申报主体的资格筛查，监督主体认真实施，按时报送相关材料。项目实施主体要严格按照要求完成耕种防收各个环节，并严格按要求公示，留存影像资料备查，区供销社重点对服务价格做好监测，对服务规范和服务质量做好指导。项目实施主体对申报项目的真实性负责，对弄虚作假，服务不达标的实施主体，一经查实，3年内取消其承担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任务资格并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强化责任分工。区供销社负责项目监管，并聘请第三方开展检查验收，绩效评价，项目总结，项目执行分析，提出存在的问题和建议；区财政局负责资金拨付和管理；区供销社负责项目全过程的组织实施，及时调度项目进度和完成情况，负责监督项目建设实施，审核项目的真实性。
（三）强化政策宣传。区供销社及时将扶持政策和方案向符合条件的社会化服务实施主体发布，按程序做好补助对象、补助资金等信息公开公示，强化群众监督和政策解答。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宣传解读政策，使农业经营主体和广大农户准确理解掌握政策内容，营造有利于政策落实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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